
法務部行政執行署臺南分署公告 

發文日期：中華民國 111年 2月 18日 

發文字號：南執信 111年檢助執字第 00000010號 

主旨：公告本分署 111年度檢助執字第 10號受臺灣臺南地方檢察

署囑託拍賣偵查中扣押漁船之變價執行事件。 

依據：行政執行法第 26 條、強制執行法第 64 條及同法第 70 條、

檢察機關與行政執行機關辦理囑託業務聯繫要點第 2 點、

12點。 

公告事項： 

一、拍賣日時及場所：中華民國 111 年 3 月 1 日下午 4 時 0 分

在本分署一樓中庭廣場公開拍賣。 

二、拍賣標的物：昇鴻祥號單拖網船。（漁船統一編號：CT4-

001725，依本國漁船基本資料明細、船舶登記證書所載） 

1.船舶之種類及名稱：單拖網船  昇鴻祥 

2.船舶取得國籍年月日：78年 5月 17日 

3.船質：玻璃纖維強化塑膠 

4.總噸位：99.61噸 

5.淨噸位：29.88噸 

6.下水之年月日：78年 5月 1日 

7.主機之種類及其數目：6缸柴油機，三菱 939馬力 1部 

8.船長：29.96公尺 

9.船寬：5.60 公尺 

10.船深：2.18公尺 

11.內外設備：依船舶現況 

12.動產擔保：據東港區漁會 110年 11月 19日東區漁信字

第 1100015030號函稱，劉員為本會貸款戶，其全部擔保

品為「昇鴻祥」號漁船，劉員向本會申請購置及整修漁



船貸款共計 1,300 萬元正（含佳冬鄉農會及高樹鄉農會

聯貸金額），自 108 年 4 月 2 日迄今全部還款金額為新

臺幣 2,082,732元正（含本金、利息及違約金），目前貸

款本金餘額為新臺幣 11,265,800 元（不含利息及違約

金）。 

三、觀覽拍賣標的物之日期、處所及聯絡方式： 

111 年 2 月 23 日下午 3 時 0 分至 4 時 0 分，於海巡署艦隊分

署第四（臺南）海巡隊公務碼頭（地址：臺南市南區鯤鯓路 601

號）。觀覽聯絡方式：請於 111 年 2 月 22 日下午 5 時前，洽

信股書記官張芷瑜，聯絡電話：06-2134322分機 325。 

四、申請競標登記日時：拍賣日下午 3時 15分起，攜帶個人身分

證明文件登記並領取號碼牌，並簽署如附件所示之承諾書。

如係委託他人競標，應出具委任書，如為 18歲以上之未成年

人，應由其法定代理人到場代為意思表示並代受意思表示。 

五、拍定時當場以現金交付或經金融主管機關核准之金融機構為

發票人之即期支票支付，惟如以上開票據支付者，應俟票據

兌現。若當日未能完成上揭程序者，其拍定視為無效，並應賠

償本分署當日進行拍賣程序所支出之費用。 

六、本件拍賣標的定有底價，應買人所出之最高價如低於底價時，

本分署不為拍定。 

七、本次拍賣標的不包含漁業證照，按「漁船及船員涉案走私處分

原則」第 3點第 2項規定：「嚴重特殊傳染性肺炎（COVID-19）

疫情期間走私之漁船或船員，本會依個案事實情節輕重，依

漁業法第十條規定分別核予行政處分，不適用前項規定。」，

本次拍賣標的係於嚴重特殊傳染性肺炎疫情期間涉案走私毒

品，行政院農業委員會漁業署極有可能依漁業法第 10條及前

開規定撤銷漁業證照；如經撤銷，拍定人不得依漁業法向行

政院農業委員會漁業署申請核發漁業證照，請應買人注意。 



八、拍賣標的物另有高額貸款及動產抵押擔保設定，拍定人除支付

拍定價金及鑑定費用外，尚需與債權人洽談，於拍定日起 1個

月內取得清償證明或同意書，並完成拍賣標的物之點交，請

參加拍賣之應買人注意。 

九、依檢察機關與行政執行機關辦理囑託業務聯繫要點第 7 點第

3 項規定：「偵查中變價，其鑑定費用由檢察機關先行墊付，

於拍定後由拍定人支付，歸墊檢察機關。但無人買受時，由檢

察機關支應。」本件鑑定費用為 5,000 元，意即拍定人除繳

納拍定價金外，尚須歸墊臺灣臺南地方檢察署墊付之鑑定費

用，請應買人注意。 

十、依行政執行法第 26 條準用強制執行法第 69 條規定，拍賣標

的物買受人就物之瑕疵無擔保請求權，拍賣標的物有無瑕疪、

能否堪用，應買人應自行查明、修復，本分署不負物之瑕疪擔

保責任。應買人於拍定後，不得以標的物之瑕疵，向本分署爭

執撤銷拍賣程序，或請求增減價金；拍賣標的物所列船體規

格、內外設備、船質、外觀狀況均以現場實物為準，應買人不

得以公告所列船體規格、內外設備、船質、外觀狀況與現況不

符爭執，依現況拍賣、現況點交。 

十一、本分署於 111年 2月 16日現場查封時，船艙內部堆有棉被、

枕頭衣物等雜物，拍定後由義務人自行取回。船艙內有雷達、

無線電、引擎、發電機、漁網。 

十二、應買人資格限制：被告、船舶登記名義人、未滿 18 歲者、

非中華民國國人及公務員不得應買。 

十三、如有人對檢察官執行命令、分署之執行命令、執行方法、應

遵守之程序或其他侵害利益之情事、分配表或實體權利認有

爭議，而提起聲明異議時，本分署將停止拍賣。如拍定前已有

人提起聲明異議時，縱經拍定，本分署亦將撤銷拍定，拍定人

所繳納之價金無息退還，不同意者請勿參加本次拍賣。 



十四、本件漁船拍定後，拍定人須自行前往交通部航港局南部航務

中心依相關規定辦理過戶登記，拍定人應注意船舶登記相關

規定是否得辦理過戶，請欲參與拍賣競買者自行慎重斟酌是

否參與競買。如該船有積欠相關費用及罰鍰等，拍定人須先

繳清始得辦理過戶登記，本分署不予代辦過戶作業。 

十五、本件所定拍賣日期，如遇颱風過境或有其他重大災害，經臺

南市政府宣布各機關停止上班時，則順延至次一上班日之同

一時間進行拍賣。 

十六、起拍價：新臺幣 22萬 8,000元（不含鑑定費用 5,000元)。 

 

分署長 吳祚延 
 



承諾書 
一、本人參加臺灣臺南地方檢察署囑託法務部行政執行署臺南分

署於 111 年 3 月 1 日拍賣程序，業已詳閱相關拍賣公告，且

同意下列約款： 

（一）本人係自願參與應買，且相關應買金額均係基於本人審慎評

估後提出。 

（二）本人業已明確知悉相關拍賣標的現狀，且同意本分署對所拍

賣標的不負瑕疵擔保責任。 

（三）本人領取號碼牌後，將自動依序入席坐定並依當日拍賣官所

定拍賣程序進行競標。本人若有違反，拍賣官得收回本人號

碼牌並喪失應買資格。 

（四）本人或同行者不得有任何聚眾喧嘩、言語鼓譟、施用暴力或

其他任何破壞拍賣現場秩序行為。本人或同行者若有違反，

拍賣官得收回本人號碼牌並喪失投標資格；若違反情節另

涉有刑法妨害公務罪嫌或違反社會秩序維護法者，均另委

由貴分署或警方依法偵辦。 

（五）本人應買價購後，將立即依照相關公告內容及當日拍賣官所

定程序立即繳納全額價金並完成相關拍賣標的物受領程序。

本人得標後而無故拒絕繳納價金或受領標的物者，本人同

意貴分署得依下列程序辦理： 

1.貴分署得不經催告程序逕行解除拍賣契約，並再行進行

拍賣或變賣程序。 

2.拍賣契約解除後，本人同意賠付該拍賣標的價購價格百

分之三十款項作為懲罰性賠償金。 

3.拍賣契約解除後，本人除同意賠付前款所稱懲罰性賠償

金外，本人對於貴分署因本次拍賣及將來另行拍(變)賣

所支付費用及其它因本人違約行為所生具體損害，仍願

另行支付賠償金。 



二、本承諾書業經本人詳閱內容，且同意本承諾書上開約款直接引

為扣押物拍賣契約約款。 

 

本人即承諾人姓名： 

本人即承諾人身分證字號或統一編號：  

公司商號負責人姓名： 

公司商號負責人身分證字號： 

承諾日期：  

  

此致  

臺灣臺南地方檢察署 

法務部行政執行署臺南分署 



附錄法條  

社會秩序維護法第 85條：「有左列各款行為之一者，處拘留或新

臺幣一萬二千元以下罰鍰：一、於公務員依法執行職務時，以顯然

不當之言詞或行動相加，尚未達強暴脅迫或侮辱之程度者。二、於

公務員依法執行職務時，聚眾喧嘩，致礙公務進行者。三、故意向

該公務員謊報災害者。四、無故撥打警察機關報案專線，經勸阻不

聽者。」 

 

社會秩序維護法第 86 條：「於政府機關或其他辦公處所，任意喧

嘩或兜售物品，不聽禁止者，處新臺幣三千元以下罰鍰或申誡。」 

 

刑法第 135條：「對於公務員依法執行職務時，施強暴脅迫者，處

三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三百元以下罰金。意圖使公務員執行一

定之職務或妨害其依法執行一定之職務或使公務員辭職，而施強

暴脅迫者，亦同。犯前二項之罪，因而致公務員於死者，處無期徒

刑或七年以上有期徒刑；致重傷者，處三年以上、十年以下有期徒

刑。」 

 

刑法第 136條：「公然聚眾犯前條之罪者，在場助勢之人，處一

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三百元以下罰金。首謀及下手實施強暴

脅迫者，處一年以上、七年以下有期徒刑。因而致公務員於死或

重傷者，首謀及下手實施強暴脅迫之人，依前條第三項之規定處

斷。」 


